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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1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

临床技能毕业考核的通知
各相关学院、2011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、2011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：
根据《滨州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细则》、《滨州医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办法》和《滨州医学院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暂行规定》的规定，现将2011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技能毕业考核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组织

临床技能毕业考核由各相关学院制定本学院的考核方案并组织实施（考核实施方案模板见附件1），于2013年12月20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到研究生处审核备案。各学院考核及不及格人员补考结束后，学校将根据情况，组织专家委员会抽取部分考核合格学生进行复核。为保证我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请各个学院务必认真组织，规范考核，严格把关。
二、考核对象
2011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。
三、考核时间

学院自行决定考核时间，须在2014年1月10日前完成考核工作，并于2014年1月15日前将考核成绩报送至研究生处（成绩报送模板见附件2）。
四、考核内容
1、专业理论（二级学科）；满分100分。
2、基本技能（包括问病史、查体、病例分析、病历书写）；满分100分。
3、专业技能（三级学科）。满分100分。
五、考核结果
 1、临床专业技能考核结果为合格或者不合格。专业理论、基本技能、专业技能均超过60分者为合格，有一项未超过60分者为不合格。
2、考核成绩1项不合格者（<60分），给予一次补考机会，具体时间暂定；如果补考仍不合格者，或考核有2项不合格者，终止学业。
3、学校组织专家委员会复核中，考核不合格者，暂缓1年毕业。
六、其他要求：
学院留取考核视频资料及图片资料，其中每人不少于5张考核图片。
联系人：许昌     
联系电话：63152
附件1：考核实施方案模板
附件2：考核成绩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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